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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频频出现，食

品安全已经成为无国界的话题，受到世界各国

的高度关注。目前，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的

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和监管机制相对较为成熟，

通过实施一系列旨在确保食品安全的举措，不

仅力保国民能享受到质优安全的食品，企业也

因此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一、注重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建设

食品不同于一般产品，保障食品安全首先

必须由国家力量来规范。

1.建立权责明晰的监管制度。发达国家普

遍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尽管

类型各异。其基本类型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

附属型，即由政府现有的某个部门负责食品监

管，并协调其他部门对食品安全工作进行监管，

加拿大是这种模式的代表。第二种是独立型，

即中央政府新建立或将原有分散的食品安全管

理职能整合到一个专门的、独立的监管机构，以

丹麦等欧盟国家为代表。第三种为多部门联合

型，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府部门共同负责

食品安全监管，这种模式对食品实行专业化监

管，提高了科学性，日本是多部门联合监管模式

的典型。

2.监管职能趋于集中统一。发达国家已经

注意到对食品实行“一元化管理”的必要性，以

克服多部门分头管理、职能交叉冲突、责任不明

的弊端。美国食品监管分为联邦、州和地区 3
个层次。在联邦层面，涉及食品安全的机构有

12 个。它们涵盖食品监管的全过程，形成一个

完整、有机的监管体系。美国在多部门监管的

架构之上，设置了具有独立地位的国家食品安

全监管机构——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集监管

权于一身，负责协调国家食品安全计划和战略、

监管的项目评估、政策分析及问责，是具有实质

性领导地位的最高监管权力机构。

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体系

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是食品安全监管顺利

推行的基础。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系具有统

一协调、配套性强、便于实施、更新及时等特点。

从 1906 年第一部有关食品安全的法规《食

品和药品法》开始，美国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

相继制定和修订了规范企业、团体和个人行为

的联邦法律法规 35 部。这些法律法规覆盖了所

有食品和相关产品，构成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

体系，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综合性法律，即《联

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针对不同产品制定

的法律，如《联邦肉品检查法》等；针对不同流通

环节制定的法律，如《食品运输卫生法》等；针对

生产投入品的法律，如针对农药的《食品质量保

护法》。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更为详细的机构或

部门法规，内容进行季度性的实时更新。此外，

政府和私营机构还制定了各种标准：政府主要

制定强制性标准，以技术法规的形式出现；私营

标准机构、专业学会、行业协会等以自愿性标准

为主，迄今已制定了 4 万多项。

欧盟实现食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重要指

导原则是“以法为先导”，构建食品安全的战略

框架，有法可依、有法必行、行法必果，并通过严

格的法律法规将食品安全战略落到实处。欧盟

陆续制定了《通用食品法》、《食品卫生法》等 20
多部法律法规和一系列食品安全规范要求。

发达国家如何求解食品安全之惑

■ 车 文 辉

58



求是杂志 2011·1 8

世 界 风 云 透 视

2002 年生效的《欧盟新食品法》的核心，是对食

品安全采取统一管理措施，将食品安全监管明

确延伸到食物链的全过程，覆盖所有的生产与

经营环节，对整个食物链进行全面控制和严格

监督。

三、健全食品安全保证体系

1.覆盖整个食物链的全程监管制度。2000
年，欧盟委员会发布《食品安全白皮书》，首次把

覆盖“从农田到餐桌”整个食物链的全过程管理

原则纳入食品安全监管视野，对食品生产经营

各环节进行全面监控，防范可能会对消费者健

康构成潜在危害的风险。2006 年，欧盟实施新

的《欧盟食品及饲料安全管理法规》，对食品添

加剂、食品链污染等易发生问题的薄弱环节进

行重点监督，实现了监管从初级原料生产、加

工、销售及进出口各环节的无缝隙衔接。

2.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预警制度。目前，

发达国家普遍设立专门机构对食品进行风险评

估，通过对主要的食品危害进行风险分析，大力

降低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危害。

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建立了食品

快速预警系统。通过收集信息、信息通报、信息

反馈及再评估等流程，及时评估食品安全事件的

风险并向公众发布信息，避免食品安全事故蔓

延。如果发现来自成员国或者第三方国家的食

品可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欧盟将启动快速

预警系统，采取终止或限定有问题食品的销售、

使用等紧急控制措施；成员国获取预警信息后，

会采取相应的举措，并将危害情况通知公众。

3.食品信息可追溯制度。从 20 世纪 90 年

代开始，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展食

品信息追溯工作，通过建立食品信息可追溯制

度来推进食品监管。食品信息可追溯制度是指

对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都建有档案，记

录生产等各环节的公共追溯要素，如产地、生产

者、化肥及农药使用等详细信息，从而实现全

面、科学地监控食品移动全过程。一旦发现异

常，可根据溯源信息追溯到源头，快速及时采取

防范措施。欧盟明确规定，凡是在欧盟国家销

售的食品必须具备可追溯功能，否则不允许上

市销售，不具备可追溯性的食品禁止进口。

四、完善社会监督，强化行业企业

自律

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

是主体多元化的结构，形成了政府监管、消费者

维权、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四位一体”

合作机制。

1．民间消费者协会组织活跃。发达国家有

许多专由消费者自发成立、自愿加入、自我管理

的互助维权组织。这类消费者组织通常设有公

众利益、追究企业责任等专门的委员会或咨询

机构，为消费者提供帮助；通过收集相关消费信

息情报、开展消费生活调查研究、对侵权后的消

费者予以维权支持和诉讼救济等，维护消费者

权益。2006 年 6 月，美国一个名为“公众利益

科学中心”的团体，起诉肯德基使用反式脂肪含

量高的烹调油，促使反式脂肪成为媒体关注的

热点，引来监管机构介入。肯德基很快宣布停

止使用反式脂肪。

2．强化行业、企业的自律。发达国家行业、

企业自律程度较高，很少会为了短期利益铤而

走险。比如，欧盟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对农场主

提出了“良好生产指南”，规定了农产品的生产

原则和保障措施，农场主一般都会严格遵循“指

南”的原则和措施，一旦发现或怀疑可能影响人

类健康的问题，都会主动向主管当局报告。

3．重视公共传媒的监督。在发达国家，企业

违法违规的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处分和法律制

裁，也来自媒体和社会监督的强大压力。2002年，

日本著名的雪印食品公司把 280吨进口牛肉假冒

日本国产牛肉销售，骗得 1.96 亿日元的非法收

入。此事被有关方面查获后，遭到了舆论和消费

者的强烈谴责，不仅公司倒闭，两名主要负责人

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和两年半。

食品安全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一直以

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食品被公认为是最安

全的，但近期发生的德国毒黄瓜等恶性食品安

全事件表明，有关食品安全的道魔之争，作为当

今世界不得不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短期不会

终结，各国保障食品安全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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